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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坤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之相关问题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系具备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

务所，本所接受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或 “公司”）之委

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对南

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195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所涉及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问题出

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在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中国正式公布并实

施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而出具。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特作声明如下：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的委托，本所律师就《年

报问询函》涉及的法律问题与相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并根据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

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就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之前已发生并存在的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2、本专项核查意见仅就《年报问询函》涉及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并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事宜发表意见。在本专项核查

意见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

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

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3、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

件，并基于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

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

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

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4、对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公司向本所出具

的说明/确认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5、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必

要的核查验证，确保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6、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年报问询函》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公司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回复《年报问询函》事宜所必备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年报问询函》问题：你公司内部控制 2019 年-2022 年连续四年被出具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均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部

分预付款项缺乏合理的商业理由和依据。根据《2022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

审计报告》，报告期内，你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一农集团”）新增对你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968 万元，原因系公司 2019 年

为南一农集团借款提供担保，后法院裁定你公司对南一农集团债务及利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于 2022 年 3 月拍卖你公司持有的安徽瑞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将部分拍卖款强制分配给债权人，导致报告期内南一农集团对公司增加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968 万元。请你公司： 

说明对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集团”）担保的

具体安排及其合规性，并结合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说

明你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于公司对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集团担保安排及其合规性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年关于公司与红太阳集团、南一农集团互保相关

事项的相关公告及决议文件，公司与红太阳集团、南一农集团多年来持续存在互

保行为，关于公司对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披露时间 披露事项 
董事会批准

时间 

股东大会 

批准时间 

批准额度上

限（亿元） 
有效期 

2012/4/24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 2012/4/23 2012/5/29 9.50 2012/5/29-2014/5/28 

2013/8/16 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 2013/8/14 2013/9/3 4.90 2013/9/3-2015/9/2 

2014/4/30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 2014/4/29 2014/6/26 11.00 2014/6/26-2016/6/25 

2015/7/16 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 2015/7/15 2015/8/27 4.90 2015/8/27-2017/8/26 

2016/4/19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 2016/4/16 2016/5/17 15.00 2016/5/17-2018/5/16 

2017/3/28 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 2017/3/25 2017/5/10 4.90 2017/5/10-2019/5/9 

2018/4/10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 2018/4/8 2018/5/9 20.00 2018/5/9-2020/5/8 

2018/8/7 调整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额度 2018/8/6 2018/8/23 10.00 2018/8/23-2020/5/10 

2020/4/21 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 2020/4/17 2020/5/7 26.00 2020/5/7-2022/6/22 



 

 

2020/4/21 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 2020/4/17 2020/5/7 16.00 2020/5/7-2022/6/22 

2020/6/30 调整公司与南一农集团互保事项 2020/6/29 2020/7/22 31.00 

2020/5/7-2022/6/22 

（2021/6/3 法院裁定南一

农集团进入重整程序） 

2020/6/30 调整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事项 2020/6/29 2020/7/22 19.00 2020/5/7-2022/6/22 

2022/4/30 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互保 2022/4/28 2022/6/22 8.00 
2022/6/22 至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互保的议案均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等程序；公司股东大会对互保事项进行表决时，亦严格履行了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等程序。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公告、2022 年度《审计报告》、诉讼及裁判文书等，

报告期内新增的南一农集团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6,968 万元，系公司因 2019

年为南一农集团借款提供担保，法院判决公司对南一农集团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导致。 

（1）2019 年该笔担保具体安排如下：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9 日期间，南一农集团与安徽马鞍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马鞍山农商行”）签订了借款本金共计

159,600,000 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安徽马鞍山农

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债权确定期间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8 日，担保责任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整及其利息、违约金等。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2019 年该笔担保审批情况具体如下： 

该担保系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

团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回避表决，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50,2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60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650,296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604%，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5604%。）。根据公司 2018 年 4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南

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 亿



 

 

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7.02%，总资产的 16.39%。担保期限为公

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即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8 日）。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

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时任董事长杨寿海先生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签订（或逐笔签

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3）担保协议签署情况具体如下：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安徽马鞍山

农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南一农集团与安徽马鞍山农商行签署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最高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

其他款项及费用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时任董事长杨寿海先生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 

综上，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互保事项合法合规履行了董事会、股

东大会相关决策程序，并已就担保事项依法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公司为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的经营状况及偿债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南一农集团担保余额

为 182,098.44 万元，南一农集团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93,802.34 万

元，前述公司对南一农集团担保发生年度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公司对红太

阳集团担保余额为 65,155.91 万元，红太阳集团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1,806.69 万元，前述公司对红太阳集团担保发生年度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集团2018-2022年度期间之《审计报告》

及相关财务报告（部分未经审计），上述公司对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提供担

保之时，从经营层面分析，剔除红太阳外，南一农集团旗下拥有肥料、医药、云

数据等核心业务，2018年-2021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04,075.99万元、900,066.63

万元、1,020,256.55 万元、102,452.15 万元，分别实现毛利润 12,786.80 万元、

16,128.92 万元、12,586.74 万元、3,839.25 万元；红太阳集团旗下拥有涂料等核

心业务，2018 年-2022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66,834.06 万元、147,918.76 万元、



 

 

136,211.72 万元、68,221.61 万元、96,012.88 万元，分别实现毛利润 7,283.19 万

元、8,445.92 万元、8,405.76 万元、6,119.73 万元、4,713.57 万元，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营收规模较大，业务稳定开展，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从资产层面分析，剔除红太阳后，2018 年末至 2021 年末，南一农集团拥有

能快速变现的流动资产分别为 281,603.21 万元、325,002.83 万元、215,207.72 万

元、160,549.26 万元、157,247.93 万元；剔除红太阳后，2018 年末至 2022 年末，

红太阳集团拥有能快速变现的流动资产分别为 135,489.52 万元、105,528.27 万元、

95,293.72 万元、38,521.09 万元、25,503.85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 

2018 年末 

货币资金 151,806.82 8,671.6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6,850.38 

应收票据 727.37 5,999.70 

应收账款 70,785.10 25,464.21 

存货 58,283.92 58,503.56 

合计 281,603.21 135,489.52 

2019 年末 

货币资金 93,592.19 9,025.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52,147.07 

应收票据 1,233.00 3,744.13 

应收账款 164,003.54 9,965.29 

存货 66,174.10 30,646.12 

合计 325,002.83 105,528.27 

2020 年末 

货币资金 3,960.80 595.6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8,257.86 

应收票据 912.39 3,929.34 

应收账款 146,422.21 57,838.45 

存货 63,912.32 4,672.39 

合计 215,207.72 95,293.72 

2021 年末 

货币资金 4,183.28 766.74 

交易性金融资产 -- 25,552.57 

应收票据 30.00 1,948.33 

应收账款 99,523.49 5,496.25 

存货 56,812.49 4,757.20 



 

 

年度 项目 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 

合计 160,549.26 38,521.09 

2022 年末 

货币资金 - 2,767.43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1,161.80 

应收票据 - 2,382.80 

应收账款 - 4,851.72 

存货 - 4,340.09 

合计 - 25,503.85 

据上表，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具有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可

变现的资产，具备债务偿还资源和能力。 

2、公司为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提供担保的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因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的互保的商业安排自

2012 年开始延续至今，非偶发性、临时性安排。截止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

司对南一农集团担保余额为 182,098.44 万元，对红太阳集团担保余额为 65,155.91

万元；与此同时，南一农集团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93,802.34 万元，

红太阳集团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1,806.69 万元；由此，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对公司担保金额超过公司对其的担保金额。同时，公司与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发生互保之时，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亦具有与担保额度内的偿债

能力，公司为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提供的担保是基于当时的经营状况及偿债

能力的合理商业安排。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向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提供担保不仅已

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其中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互保议案时，系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下，经中小投资者表决通过后实施；且南一农集团、

红太阳集团在公司为其签署保证合同/协议之时，具备较好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且从资产层面分析具备相应偿债能力，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泰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红太

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之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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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坤律师事务所（签章） 


